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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设施正常运行和事故期间公众受照剂量监测与评价规范
核设施正常运行和事故期间公众受照剂量监测与评价规范
（卫监发（1991）第53号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５日　卫生部）

１． 总则１．１　为保障核设施周围公众的健康与安全，根据《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监督管理职能的协调意见》〔国机编（８８）２０号〕的分工及我国《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ＧＢ４７９２－８４），制订本规范。  １．２　本规范主要通过监测关键核素经关键途径对关键居民组所致的剂量，从而评价核设施运行与事故期间对周围公众可能造成的现有和潜在的核辐射照射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１．３　本规范主要适用于核电站，其它核设施根据其特点可参照执行。  １．４　本规范将随国内外有关研究实践的进展而定期修改，以便采纳较合理的模式和参数。  １．５　核设施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下简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本规范原则组织制订具体的监测计划与实施方案，并由省、地（市）、县级放射卫生防护部门负责执行。  

２． 监测内容与方法

为估算和评价核设施运行对周围公众可能造成的现有的和潜在的辐射照射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必须对公众的生活环境和人群健康进行监测和调查，其内容包括公众受照剂量监测与人群健康调查两个部分。２．１　公众受照剂量监测与调查内容  

公众受照剂量监测一般分选址期、运行前、运行期、核事故期间和退役后五个阶段。２．１．１　选址期  

为便于选择理想的核设施场址，尽量避免或减少正常排放与核事故释放对周围公众的辐射影响，选址期必须搜集或调查下列内容：２．１．１．１　搜集或调查周围３０ｋｍ内主要食品、饮水、土壤中总α、  

２２６　　　９０　　　１３７
总β、Ｕ、Ｔｈ、　　　Ｒａ及　　Ｓｒ、　　　Ｃｓ等核素的比活度。２．１．１．２　调查５ｋｍ内有无放射性厂矿及奶牛、奶羊等集中养殖场和放牧场。  ２．１．１．３　搜集或调查５、１０、２０、３０、５０、和８０ｋｍ内的人口分布情况。  ２．１．１．４　调查３０ｋｍ内影响排出放射性核素行为的天然特征（如气候、地形、土壤、地质、水文、水文地理和植物等）与人工特征（如蓄水池、水渠、港口、交通等）。  ２．１．２　运行前  
为估算与评价公众受照剂量、判断公众生活环境中放射性污染程度与趋势提供比较背景值，以及为获得有关关键核素、关键途径和关键人群组的资料，必须在核设施运行前一年完成本项调查，其内容如下：２．１．２．１　进一步调查１０ｋｍ内人口的年龄、职业、室内外活动时间、居住条件和３０ｋｍ内的饮食习惯和食物组成。  ２．１．２．２　进一步调查２．１．１．４条内容及模式估算所需的参数。  ２．１．２．３　调查医疗及其他应急能力等情况。  ２．１．２．４　根据核设施周围的具体情况，抽样监测２０ｋｍ内表１中除饮用水和土壤外的内容。  ２．１．３　运行期  

为评价公众受照剂量，一般监测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即可，其监测内容应根据核设施性质及当地居民饮食习惯等因素综合而定，并应能满足受照剂量估算的需要，一般应监测表１所列内容。

表１　核设施运行期间为评价公众受照剂量所需的监测内容

运行初期，监测对象数，分析测量项目，取样频度及分析测量频度应适当增加，在取得足够的运行经验和监测数据，经评价证明核设施运行对公众造成的辐射是在规定限值以下，且很小时，可酌情减少。２．１．４　核事故期间  

核事故时的应急监测必须灵活，快速和高效，以便对公众的受照剂量能迅速作出估计，其监测一般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监测重点为关键居民组。２．１．４．１　早期  

早期指开始发现有可能使厂区外的公众受照射时起直到放射性物质事故释放开始后的最初几小时，其主要危险来自烟羽及其沉积到地面、皮肤、衣服上的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外照射和吸入所致的内照射。因此，主要监测近地面烟羽及距地表面１米处的空气吸收剂量率，烟羽及其地面沉积物中的

１３１　　１３４　　　１３７
Ｉ、　　　Ｃｓ、　　Ｃｓ或其他γ核素以及关键人群组的个人剂量。２．１．４．２　中期  
中期可以持续几天到几周，对公众的主要危险来自地面沉积物和释放时间较长的烟羽所致的外照射，以及食入污染食品和水，或者吸入再悬浮物所致的内照射。

为此，监测内容除同早期外，还应增加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牛奶、饮水

８９　　　９０　１３１
（含饮料）和空气中的总α、总β、　　Ｓｒ、　　Ｓｒ、　　　　　 Ｉ、
１３４　　　１３７
３
Ｃｓ、　　　Ｃｓ或其它重要核素以及饮用水和空气中的　Ｈ。２．１．４．３　晚期  

根据核事故释放量和特性，可以在中期之后持续几周乃至相当长的时间，重点监测被污染的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牛奶等食品和水（含饮料）所致的内照射，以及被环境污染所致的外照射。其监测内容与核设施正常运行期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监测对象和取样频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有条件时开展远后期效应研究。２．１．５　退役后  

核设施退役后的监测内容主要与逸出有关的项目，取样与分析测量频度可酌情减少。２．２　人群健康调查  

为监测、评价核设施周围公众的安全与健康，应当在核设施运行前、运行期适当时间及核事故后进行人群健康调查。２．２．１　选址期  

收集或调查周围３０～５０ｋｍ内选址期前公众健康状况。２．２．１．１　恶性肿瘤（特别是白血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２．２．１．２　主要传染病（肝炎、疟疾、乙型脑炎、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的发病率及流行情况。  ２．２．１．３　地方病（地甲病、克汀氏病等）的发病率及流行情况。  ２．２．２　运行前  

调查周围３０～５０ｋｍ内，运行前３～５年公众的健康状况。２．２．２．１　进一步完善２．２．１条内容。  ２．２．２．２　常见遗传病和先天性畸型的发病率。  ２．２．２．３　妇女生育率和不育率，出生性比。  ２．２．２．４　抽样调查儿童生长发育指标（头围、胸围、身高、体重等）。  ２．２．２．５　抽样调查关键居民组的白细胞、红细胞及血淋巴细胞等外周血象。  ２．２．２．６　５ｋｍ、１０ｋｍ、２０ｋｍ和５０ｋｍ内人口及年龄分布、出生率、死亡率及平均寿命等。  ２．２．３　运行期  

每隔３～５年，调查一次２．２．２条内容，并与运行前的结果进行比较。２．２．４　核事故期间  ２．２．４．１　全面调查２．２．２条内容，频度视实际情况而定。  ２．２．４．２　开展远后期效应研究。  ２．３　取样布点原则  ２．３．１　取样布点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关键人群组布点。  ２．３．２　关键人群组一般应在主导下风向４５°扇型区域的５ｋｍ内，通过运行前的调查或核设施营运单位提供的有关参数而定。  ２．３．３　核事故期间应根据当地的气象、地形、人口密度及烟羽运行方向等因素综合确定关键人群组，也可以在核设施的不同方位内分别选定若干个关键居民组，以供应急时选用。  ２．４　对照点的确定原则  ２．４．１　一般应选在主导上风向的居住区。  ２．４．２　地理、地质、气象及居民饮食习惯等因素与核设施所在地大致相同。  ２．４．３　应确保为非核污染区。  ２．４．４　应注意水（海）产品的对照点。  ２．５　取样与监测方法的选择原则  ２．５．１　取样基本原则  

ａ．除模式估算方法外，一般剂量估算所需样品应是关键人群组所在地生长或采集的。

ｂ．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对泥土和生物样品可在同一监测或调查点内设多个采样点，分别采样，等量混合，取样量应留有充分余地。

ｃ．应详细记录取样事项及严防各环节附加的放射性污染。

ｄ．如测定值确为异常增高，则应立即补充取样。２．５．２　取样要点  ２．５．２．１　食品  

ａ．食品样品可仿照当地居民的习惯，取其可食部分。

ｂ．对易腐食品样品应采取冷冻等防腐措施。２．５．２．２　水体  

ａ．根据核素的物理半衰期，饮水样品可选用每天取样，多天等量混合的方法，当水源较多时也可选用分别取样，等量混合的方法，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但混合水样量须满足取样要求。

３

ｂ．为防止　Ｈ与空气、有机容器间的原子交换，以及容器壁对有关核素的吸附、水份蒸发等，应根据核素的理化性质及取样方法分别采取有效措施。２．５．２．３　空气  

ａ．核设施排放的放射性气体流出物主要为气载放射性微粒和放射性气体。因此，一般选用抽滤、吸附和冷凝等富集方法。

ｂ．为提高工作效率，根据核素的物理半衰期，可选择分次取样，多次混合，合并计量的采样方法，但其中的总α、总β的测量应延迟到氡原子体衰变完后再进行。

ｃ．在掌握当地背景值变化规律的前提下，为使样品具有代表性，应随机采样。２．５．２．４　土壤  

ａ．采样点除应尽量选在关键人群组所在地区外，还应考虑尽量选在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的草地、草坪等处。

ｂ．在面积为１０平方米的正方形四角及中心，各设一个取样点，每点取长×宽×高＝１０×１０×５平方厘米的表层土，混合均匀后对半分割，直到所需量为止。

ｃ．应剔除石块、杂草等明显的非土壤物质。２．５．２．５　沉降物  

ａ．根据当地气象条件确定干、湿收集方法。

ｂ．采样器的放置地点应高于半径５０ｍ范围内的人工建筑和自然环境。

ｃ．应避开烟囱之类的气载性污染源及马路、操场等易扬尘设施。２．５．２．６　事故情况下，根据应急计划和快速分析要求，以及样品放射水平高等特点，对取样要求和方法应与上述条款有所差别。  ２．５．３　监测方法要点  ２．５．３．１　空气吸收剂量率测定  

ａ．选用高压电离室或γ辐射仪监测时，其探测下限应小于

－８　　　　－１
１０　　Ｇｙ．ｈ　　；对４０Ｋｅｖ～２Ｍｅｖ的γ射线，能量响应的不确定度应小于±１５％，事故情况下应备有相应的较高量程的设备。
ｂ．选用ＴＬＤ监测时，其线性范围、能量响应（３０Ｋｅｖ～３Ｍｅｖ的γ射线）、相对灵敏度、探测下限、储存信息的稳定性、光照效应、工作环境等性能，应能满足低水平测量与核事故关键群组个人剂量监测的需要。

ｃ．高压电离室应连续测读１０个平行值；γ辐射仪在１０平方米（或室内）的四角及中心分别测读５个平行值；ＴＬＤ在同一点内放置４～６个平行元件，室外应选择半径不小于１０ｍ的平坦旷地。２．５．３．２　样品的分析测量  

ａ．为防止核素在样品预处理时的损失，应视其物理、化学性质，确定其灰化温度及添加合适的化学试剂。

ｂ．对牛奶、饮水等液体样品可选用离子交换、共沉淀等方法，在取样现场进行预处理。

ｃ．在采样量和仪器的探测下限能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应选用γ能谱仪方法，并尽量能给出多种核素的测定值。

ｄ．对不适用于γ能谱仪法测量的核素，可选用放化分析方法。

ｅ．核事故期间选用快速监测方法。

ｆ．无论选用何种测量仪器与监测方法，核素的检出下限应尽量满足运行前背景均值Ｘ的１／１０的要求，即：检出下限≤１／１０Ｘ背景值。２．５．４　人群健康调查要点  

人群健康调查资料主要通过回顾性调查与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获得。２．５．４．１　向有关部门收集所需资料。  ２．５．４．２　现场调查与取样监测。  ２．５．４．３　外周血象与儿童生长发育情况为分层取样法，余为总体调查。分层取样样本数应符合统计学要求。  ２．５．４．４　为确保资料的系统性和可靠性，对那些变动较大的基础资料，应进行追踪调查。  ２．５．５　数据处理要点  ２．５．５．１　对获得的放射性监测与人群健康调查资料应分别进行统计学处理。  ２．５．５．２　一般选用“Ｘ（均值）＋３Ｓ（标准差）”值作为判断标准并结合气象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判断测定值是否异常，并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附加污染及其来源。  ２．５．５．３　在运行初期的“Ｘ＋３Ｓ”值未确定前，可暂参照运行前的背景值，并尽快建立运行期的“Ｘ＋３Ｓ”值。  ２．６　质量控制  ２．６．１　公众受照剂量监测方法的质量控制贯穿于采样、样品预处理、分析、测量及计算等全过程之中。  ２．６．１．１　布点采样必须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２．６．１．２　标准源或标准样品必须由计量部门提供，或经其认可，或具有国际塑源性。  ２．６．１．３　应利用标准样品导出实验室工作标准样品，这种样品的均匀性与稳定性等性能必须满足相对控制样品的要求。  ２．６．１．４　监测实验室应定期进行空白样品和标准样品的分析测量。  ２．６．１．５　与各监测实验室间应定期进行交叉样品和分割样品的分析测量，在传送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其均匀性和可比性。  ２．６．１．６　分析人员应通过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操作。  ２．６．１．７　仪器刻度必须按《  计量法》规定进行，此外，还应建立仪器本底控制图。  ２．６．１．８　坚持样品复检制度，复检率不得低于１０％。  ２．６．２　人群健康调查资料实行抽样复查，其复查率不得小于１０％。  
３． 评价内容与方法

评价核设施运行对周围公众中个体和群体所造成的现有和潜在危害，常规期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以保护公众免受不必要的照射，核事故期间是为了迅速确定保护公众的安全措施，以限制和减轻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对公众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评价内容包括剂量（个人剂量与集体剂量），放射性水平，以及污染程度与趋势三部分。在剂量与效应发生率成正比的基本假设前提下，重点估算并评价周围公众所受的个人剂量与集体剂量。３．１　评价内容  ３．１．１　公众受照剂量  ３．１．１．１　为评价核设施对公众中个体的组织或器官所造成的肯定效应危险，需估算并评价其所受的剂量当量。  ３．１．１．２　为评价核设施对公众中个体全身所造成的随机效应危险，需估算并评价其所受的有效剂量当量。  ３．１．１．３　为评价集体剂量与受照群体的随机效应，以及为放射防护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需估算并评价公众所受的集体剂量当量与集体有效剂量当量，还可结合足够量的人群健康调查结果进行辐射危害评价。  ３．１．１．４　核事故时，还应评价各年龄组的公众所受的剂量。  ３．１．２　放射性水平  

食品、水、空气、土壤中放射性水平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定量评价。３．１．３　污染程度与趋势  

以核设施运行前及对照点的背景值为比较基准，进行污染程度与趋势评价。３．２　个人剂量估算方法  ３．２．１　常规期外照射  ３．２．１．１　宇宙射线电离成分所致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ＨI （Ｚ）（μＳＶ）随海拨高度Ｚ（Ｋｍ）而变化，公式为：  

ＨI （Ｚ）＝ＨI （Ｏ）〔０．２０５ｅｘｐ（－１．６４９Ｚ）＋０．７９５ｅｘｐ（＋０．４５２８Ｚ）〕

对于中子成分，当Ｚ＜２Ｋｍ时，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ＨN （Ｚ）（μＳｖ）为：

ＨN （Ｚ）＝ＨN （Ｏ）ｅｘｐ（１．０４Ｚ）

当Ｚ＞２Ｋｍ时：

ＨN （Ｚ）＝ＨN （Ｏ）〔１．９８ｅｘｐ（０．６９８Ｚ）〕

对海平面，年有效剂量当量ＨI （Ｏ）近似２４０μＳｖ，ＨN （Ｏ）约２０μＳｖ。３．２．１．２　用实测的空气吸收剂量率估算天然γ辐射所致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ＨE （ｒ）（μＳｖ）为：  

ＨE （ｒ）＝Ｃr ·（ｑ1 ·Ｄr2＋ｑ2 ·Ｄr2）３．２．２　常规期内照射  ３．２．２．１　摄入放射性核素对组织或器官（Ｔ）所致的年待积  

－１剂量当量  Ｈ50,T（Ｓｖ·ａ　　）为：  Ｈ50,T＝Ｉ·ｈ50,T  ３．２．２．２　摄入放射性核素对全身所致的年待积有效剂量当量  

－１

Ｈ50,T（Ｓｖ·ａ　　）为：Ｈ50,E＝Ｉ·∑T ＷT ·ｈ50,T  ３．２．３　核事故期间  

核事故期间，为了能够把实测值与国家规定的对公众防护的干预水平和导出干预水平进行比较评价，可基于单一核素经主要的单一照射途径这一基本假设而快速估算对公众所致的剂量。３．２．３．１　早期  

ａ．在对核事故的发展作某些假设后，实测的烟羽γ外照射剂量率可以直接与导出干预水平比较。

ｂ．烟羽中放射性核素的β辐射对皮肤所致的外照射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Ｈ＝ＣI ·Ｄβ·ＳＦβ
ｃ．吸入烟羽中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内照射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Ｈ＝ＣI ·Ｂ·Ｄinh
ｄ．烟羽沉积在衣服或皮肤上后，其放射性核素β辐射对皮肤所致的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Ｈ＝ＣI ·ＶSK·ＤSK·ＳＦβ
ｅ．烟羽向地面沉积后，沉积物中放射性核素γ外照射对全身所致的短时间（一周内）
积分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τ

Ｈ＝ＣL ·∫o Ｄr （ｔ）ｄｔ·ＳＦr

ｆ．应用在污染地表面上方实测的γ剂量当量率估算外照射对全身所致的短时间（一周内）积分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λＲｔ　　　　－１
Ｈ＝Ｄ·（１－ｅ　　　　）·λ　　·ＳＦr
２３９　　　９０
ｇ．吸入再悬浮物中　　　Ｐｕ、　　Ｓｒ等α、β辐射核素所致的短时间
积分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τ　　　　　－λＲｔ
Ｈ＝Ｂ·ＣL ·Ｄinh ·∫o Ｋ（ｔ）ｅ　　　　ｄｔ３．２．３．２　中期  
ａ．地面沉积物中放射性核素γ外照射对全身所致的年积分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ｌａ

Ｈ＝ＣL ·∫o　 Ｄγ（ｔ）ｄｔ·ＳＦr

ｂ．应用在污染地表面上方实测的γ剂量当量率估算外照射对全身所致的年积分剂量Ｈ（Ｓｖ）为：

Ｈ＝Ｄ·θ·ＳＦr
ｃ．吸入再悬浮物中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年积分剂量Ｈ（Ｓｖ）为：
ｌａ　　　　　－λＲｔ
Ｈ＝Ｂ·ＣL ·Ｄinh ·∫o　 Ｋ（ｔ）ｅ　　　　ｄｔ３．２．３．３　食入食品和水时  
ａ．食入未经任何加工的食品ｇ时，其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年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Ｈ＝Ａg ·Ｉg ·Ｄing ·Ｇg
ｂ．食入已经清洗、除去外叶等加工的食品ｇ时，其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年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Ｈ＝Ａg ·Ｉg ·Ｄing ·Ｇg ／ｆ
ｃ．饮水中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年剂量当量Ｈ（Ｓｖ）为：
Ｔ　－λＲｔ
Ｈ＝Ａw ·Ｉw ·Ｄing ∫o ｅ　　　　ｄｔ

－λＲＴ
即　　　Ｈ＝Ａw ·Ｉw ·Ｄing １－ｅ　　　　／λR

ｄ．为尽快评价食入牛奶、肉等动物性食品是否安全，应用牧草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来间接地估算食入动物性食品对公众所致的剂量Ｈ（Ｓｖ）为：

Ｈ＝Ａg ·Ｉg ·Ｄing ·Ｇg３．２．４　核设施运行所附加的总剂量  

扣除背景值后，这一年内核设施对周围公众个体组织或器官所附加的剂量当量为外照射剂量当量与摄入各核素所致的待积剂量当量之和；对全身所致的有效剂量当量为外照射有效剂量当量与摄入各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当量之和。３．３　集体剂量估算方法  ３．３．１　集体剂量当量Ｓ（Ｐ·Ｓｖ）：  

Ｓ＝∑i Ｈi ·Ｎ（Ｈi ）３．３．２　集体有效剂量当量ＳE （Ｐ·Ｓｖ）：  

ＳE ＝∑i ＨEi·（ＨEi）３．４　其它估算方法  ３．４．１　当环境数据不足，或测定值低于方法检出限，剂量估算困难时，可通过核设施的流出物排放量参数、气象参数，以及其它有关参数建立剂量预报模式和集体剂量预报模式，从而进行剂量估算和评价。  ３．４．２　核设施事故时公众受照剂量的监测，必要时还可通过全身、肺、鼻咽部或上呼吸道、胃肠道和甲状腺等的活体测量值或通过对２４小时粪样、尿样的测量值推算出摄入量，然后估算内剂量。  ３．５　参数选择  ３．５．１　主要食品日消费量以近期食谱调查资料为依据；或以国家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为依据，水的人均日摄入量为２．２Ｌ；人均空气日吸入量为２８．８立方米；无实测值时，气溶胶的活度中值空气动力学直径（ＡＭＡＤ）一般取１μｍ。  ３．５．２　放射性核素的年摄入量Ｉ为：  

＿

Ｉ＝３６５·∑i Ｃi ·Ｄi３．５．３　在我国参考人参数未制订前，暂参照ＩＣＲＰ２３号出版物中有关参数。该参数代表成年男子，在估算不同年龄组的公众受照剂量时，应考虑器官大小和代谢方面的差异。  

４． 监测程序４．１　常规期  

制订监测计划→制订实施方案→质量控制→取样准备及仪器校准→现场取样、测量、放置累积剂量元件（计），调查等→分析测量→数据处理→资料复核→测定值的初步评价→异常结果处理→总结上报→上级专门机构复审→资料建档→样品建档。４．２　核事故期间  

按照制订的应急监测计划和方案，结合当时的具体特点执行：早期监测程序→中期监测程序→晚期监测程序→资料复核→总结上报→上级专门机构复审→资料建档→样品建档。４．２．１　早期监测程序  

根据场内应急委员会提供的和一切可能获得的核事故信息，尽可能快地配合早期剂量预报，执行有关监测计划和内容→近地面烟羽中放射性核素和地面沉积物放射性核素监测；空气和地表的剂量率监测，回收并放置环境与个人剂量监测元件→对监测结果和有关资料评价→提出保护公众防护措施、依据→初步评价结果、快速上报。４．２．２　中期监测程序  

剂量率、近地面空气或烟羽中放射性核素、地面沉积物中放射性核素、食品和饮水（特别是地面饮水）中放射性核素监测和累积剂量元件（计）回收测量并重新放置→初步评价→对公众采取措施的建立→及时上报。４．２．３　晚期监测程序  

详细的剂量测定，食品、水、空气等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精确测量，追踪放射性核素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评价公众受照剂量→提出保护公众的安全措施→开展远后期效应研究→及时上报。

５． 评价程序

收集与剂量估算有关的参数→全面审核监测资料→估算个体和集体剂量→剂量、放射性水平及污染程度和趋势的初步评价→复核→超过干预水平下限值的处理→专门评价机构审核与评价（必要时提出对公众应采取的保护措施）→及时上报→上级部门最终评价→建档。

６． 制度６．１　监测制度  ６．１．１　监测计划与实施方案由所在地的省级卫生部门制订，报国家卫生部门审核与地方场外应急委员会备案。  ６．１．２　监测计划的实施应根据实际情况，由省、市（地）、县（区）级卫生部门分工负责，国家卫生部门负责监督并进行必要的监测和技术支援。  ６．１．３　监测计划可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但须经上级卫生部门批准。  ６．１．４　从采样、分析、测量、结果计算、数据处理等都必须严格执行相应规定，每一程序均应由实验者或当事人记录签字，主管技术人员复核签字。  ６．１．５　如测量值确为异常升高，则应立即补充采样，必要时应重复分析测量。  ６．１．６　核设施事故期间的监测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并同时接受地方场外应急委员会的指导。  ６．１．７　对异常升高或认为有意义的样品应建立样品档案，保存期视核设施寿命及核素的物理半衰期而定，其它技术资料应按有关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归档。  ６．１．８　对人群健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应及时进行复核与补充调查。  ６．２　评价制度  ６．２．１　剂量估算前必须对有关资料进行全面复核。  ６．２．２　剂量估算应由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并对剂量、放射性水平及污染程度和趋势进行初步评价。  ６．２．３　核设施所在地的省级卫生部门应成立专门评价机构，常规期公众受照剂量评价每隔３～５年进行一次；人群健康调查阶段性评价按需进行；核事故时及时评价；必要时提出对公众应采取的保护措施。  ６．２．４　一般情况下，６．２．３条即可作为最终评价，遇特殊情况时，由国家卫生部门组织最终评价。  ６．２．５　全部技术资料应按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归档。  ６．３　报告制度  ６．３．１　当样品中放射性水平超过导出干预水平下限值时应立即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与放射卫生防护部门。  ６．３．２　认为必要时可逐级与越级同时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放射卫生防护部门。  ６．３．３　一般情况下当年的监测结果与评价报告应于下年第一季度前逐级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放射卫生防护部门与地方场外应急委员会。  ６．３．４　核设施事故应急期间的监测结果与评价报告应及时上报各有关部门。  ６．３．５　核设施所在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负责建立并完善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与人群健康调查内容有关的疾病报告制度。  

附录Ａ　　　　　　　　　术语的定义和解释

　　Ａ１　剂量：本规范中“剂量”泛指剂量当量、待积剂量当量、有效剂量当量、有效待积剂量当量与吸收剂量，具体计算后可定。

　　Ａ２　关键核素：指在某一给定实践所涉及的对人体照射的各种核素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核素。

　　Ａ３　关键途径：一般包括关键转移和关键照射途径。关键转移途径指在某一给定实践排入环境的放射性核素转移到人体的各种途径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途径。关键照射途径指在某一给定实践所涉及到的对人体的各种照射途径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途径。

　　Ａ４　关键人群组：在某一给定实践涉及的各受照人群组中，预限其受照水平最高的人群组，他们受到的照射可用以量度该实践所产生的个人剂量上限。

　　Ａ５　核设施：

　　核动力厂（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厂等）。

　　核反应堆（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

　　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及后处理设施。

　　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设施。

　　其它需要严格监督管理的核设施。

　　Ａ６　营运单位：持有国家核安全部门执照（许可证），负责经营和运行核设施的单位。

　　Ａ７　常规期：本规范中“常规期”指除核事故期间外的选址期、运行前、运行期和退役后四个期间。

附录Ｂ　　　　　核事故时剂量估算的基本假设和参数

　　Ｂ１　重要核素

　　在核燃料循环与某些核设施事故释放中，对放射卫生防护具有显著意义的重要核素见表１，有关核素的物理半衰期和衰变常数见表２。

　　　　　　　表１　对核设施事故可能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放射性核素表２　有关核素的放射性半衰期和衰变常数表３　吸入途径单位摄入量相当的待积剂量当量（Ｄinh ）ａ．为描述吸入的放射性物质从肺中的廓清，根据物质的肺区的滞留把物质分

　　　　成Ｄ、Ｗ和Ｙ类，除了碘同位素处于元素态外，假设核素都处于氧化物状

　　　　态。对于其它实际关心的化学形态，剂量将不同，但差别一般很小。

　　ｂ．除碘、碲同位素给出待积甲状腺剂量当量外，表中给出的值都是待积有效

　　　　剂量当量。

　　ｃ．摄入剂量是按活度中值空气动力学直径（ＡＭＡＤ）为１μｍ的气溶胶粒

　　　　子估算的。

　　　　　　　 表４　食入单位活度的核素所致的剂量(Ｄing )ａ．除碘同位素（元素状态）外，假设核素都处于氧化物状态。对于其它化学

　　　　形态，剂量将有所不同，特别对于钚的同位素，因为对于易溶的或生物学

　　　　结合态的钚同位素，剂量可能要高达１００倍。

　　ｂ．除碘的两个同位素外（给出的是待积甲状腺剂量当量），表中给出的值是

　　　　待积有效剂量当量。

　　Ｂ２　核事故时可能用到的剂量学参数

　　１．内剂量估算参数

　　由吸入和食入途径摄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剂量（Ｄinh 和Ｄing ）分别见表３和表４。表中给出了对应于幼儿（１岁）、儿童（１０岁）和成人的剂量，除碘、碲同位素给出的是甲状腺的待积剂量当量外其余是待积有效剂量当量；吸入分类和肠转移份额适用于各核素的氧化物状态，在应用时应注意其它化学状态在吸入分类和肠转移份额中可能存在的差异。

　　２．沉积物γ外照射剂量

　　某些具有潜在重要意义的核素的地表面单位沉积水平产生的γ外照射剂量率和不同时间的积分量见表５。这些参数适用于在室外长时间停留人员的剂量估算，在室内的剂量估算应考虑建筑物的屏蔽作用与居留因子。为此必须选择适当的修正因子。按时间平均的有效屏蔽因子ＳＦｒ主要取决于建筑物的屏蔽和在室内的居留时间：

　　ＳＦｒ＝１＋Ｘ（Ｓ－１）

　　式中Ｓ为屏蔽因子，即建筑物内、外的剂量率之比；Ｘ为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居留因子，其它影响ＳＦｒ值的因素还有建筑物的大小、建材性质、式样、窗面积及受照者在其内的位置、生活习惯等。屏蔽因子Ｓ变化范围很大，因此，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给定环境屏蔽因子，作为例子，表６给出了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ＵＮＳＣＥＡＲ）１９８２年提供的屏蔽因子与我国秦山核电厂周围初步调查后分析得出的屏蔽因子。

　　３．气载放射性核素对皮肤的β外照射剂量当量（Ｄβ）

　　本照射途径主要指在体内无显著吸收或滞留，在皮肤上无显著沉积的惰性气体核素。某些重要的惰性气体核素在空气中的单位时间积分浓度β外照射对皮肤所致的剂量当量（Ｄβ）见表７。其中未考虑衣服的屏蔽作用及人处于坐、卧、躺等姿势所获得的有效屏蔽份额。而屏蔽程序往往与个人生活习惯、气候及白天的时间等因素有关。因此，必须根据给定环境的具体情况而确定其有效屏蔽因子ＳＦβ。一般其典型值可取０．５，保守值取１。

　　４．沉积在皮肤或衣服上的放射性核素对皮肤所致的β外照射剂量当量

　　气载放射性核素对皮肤所致的β剂量，取决于放射性物质从大气向或衣服的沉积速度及其后的滞留时间，但现在尚缺少其数据。如假设颗粒状物质和活性气体（如碘）向皮肤的沉积速度（Ｖsk）分别为３

　　　－３　　　－１　　　－２　　　－１

×１０　　ｍ·Ｓ　　与１０　　ｍ·Ｓ　　，并同时又假设这些沉积物在经清洗而被全部清洗之前，在皮肤上滞留１２小时，据此估算的皮肤或衣服上单位沉积水平所相应的皮肤β外照射积分剂量当量和空气中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所相应的皮肤β外照射剂量当量见表８。

　　　　　　　 表５　若干选定核素单位沉积量的γ外照射剂量注：表中数值未考虑在建筑物内的逗留和建筑物提供的屏蔽。表中Ｃ、Ｅ、Ｇ的积分剂量用开阔地面上方１米处的初始剂量率（Ｓｖ／ｓ）表示。

　　　　　　　　　　　　 表６　γ辐射的屏蔽因子表７　核素在空气中的每单位时间积分浓度对皮肤的β剂量表８　从大气中沉积于皮肤或衣服上的放射性物质对皮肤的β剂量注：表中所列剂量值是指皮肤表层所受剂量，而且是指沉积后１２小时的积分值。

　　Ｂ３　放射性核素沉积后的再悬浮与时间有关的再悬浮因子Ｋ（ｔ）定义为：

　　　　　　　　　　　　　　　　　　　　　　 －３

　　　　　　　　　 再悬浮的空气浓度（Ｂｑ·ｍ　　）

　　Ｋ（ｔ）＝－－－－－－－－－－－－－－－－－－－

　　　　　　　　　　　　　　　　　　　　 －２

　　　　　　　　　 地面沉积水平（Ｂｑ·ｍ　　）

　　Ｋ（ｔ）值可由实验方法确定，它的大小受环境条件的影响，特别受风速和地表面交通、表面特征、是否犁过等扰动的局地影响。因此，预测长时间内的再悬浮因子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函数据有很大的不确定度。剂量估算时应根据给定环境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再悬浮因子。

　　　　　　　　　　　　　　　　　　　－１

　　在温和气候条件下，Ｋ（ｔ）因子（ｍ　　）可以近似表示为：

　　　　　　　　　－６　－ａｔ　　　－９　－ｂｔ

　　Ｋ（ｔ）＝１０　　ｅ　　　＝１０　　ｅ

　　　　　　　　　　　　　　　　　　－２　－１　　　　　　　－５　－１

　　式中ｔ为间隔时间（ｄ）；ａ＝１０　　ｄ　　；ｂ＝２×１０　　ｄ　　；其函数的变化曲线见图１。（略）

　　Ｂ４　摄入量（Ｉｇ与Ｉｗ）

　　表９给出了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ＩＣＲＰ）２３号出版物所提供的呼吸率（Ｂ），一般认为这些数据是偏保守的。

　　食品的摄入量在不同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内某些不同的地区和情况下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必须根据给定环境的实际情况确定其摄入量。表１０与表１１分别给出了我国秦山核电厂周围调查所得的居民食品和水的年摄入量（并非有代表性）与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５７号安全丛书提供的有关文献值。

　　　　　　　　表９　假设的受照个体的呼吸率（Ｂ）表１０　居民组的食品摄入量注：表中对婴幼儿的数据系指０－６岁幼儿的平均年摄入量，而少儿数据是指７－１７岁少儿的平均年摄入量。

　　　　　　　　　　　　　　　　　　　　　　　　　　　ａ

　　　　　　　　　表１１　假设的关键居民组的食品摄入率ａ．当把饮食摄入量作为整体考虑时，则应考虑受照个体对有各类食品都是关

　　　　键消除假设的正确性（例如，一个牛奶关键消费者，可能不是肉类关键消

　　　　费者，因此，对所有食品类的简单相加也许是不合适的）。

　　ｂ．指其表面可能受到大气沉积物直接污染的水果和蔬菜，例如绿色蔬菜。

　　ｃ．指那些未直接受到污染的水果和蔬菜（如食用前剥皮的水果和根茎类作物）。

　　Ｂ５　放射性核素在食物链中的转移

　　变量Ｇｇ定义为食品ｇ中核素积分浓度与某一特定时刻ｔp （例如初始或出现峰值浓度的时刻）的浓度Ｃｇ（ｔp ）之比：

　　　　　　ｌａ

　　Ｇｇ＝∫0　 Ｃｇ（ｔ）ｄｔ／ｃｇ（ｔp ）

　　　　　　　　　　　　　　　　　　　　　　　　　　　　　　－１

　　式中Ｃｇ（ｔ）为ｔ时刻食品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Ｂｑ·Ｋｇ　　）。

　　Ｇｇ还可用其它各种不同的食物链模式来估算。通常所作的谨慎假设是某一给定食品和水的个体年摄入量为单次摄入，当然也可采用其它的假设来反应事故后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或更精确地反应地区的饮食习惯。即使对同一食品，Ｇｇ也可因其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

　　　　表１２　“新鲜”食品每单位峰值浓度的相应时间积分浓度Ｇｇａ．除了碘同位素外，假设核素以氧化物状态从大气向地面和植物表面沉积。对于多数核素和食品，每单位峰值浓度的时间积分浓度对于释放核素的化学状态是灵敏的。当采用牧草中的峰值浓度表示Ｇｇ量值时（表１２中右边两列数值），锕系元素同位素（特别是钚）的Ｇｇ值将对所假设的化学状态表现灵敏，当释放物质在动物中的生物学迁移比所假设的氧化物状态更容易时，应采用修正的Ｇｇ值。

　　ｂ．该项数值是基于下述假设，即对某一食品的年摄入量总是取自同一来源或地区（即全部摄入物具有初始污染水平），当食品或消费形式显著不同时（如摄入量的一部分取自非污染源），表中所列数值应作适当修改。

　　ｃ．推导该值时假设动物全年连续食用牧草，不食用储藏的饲料。

　　ｄ．此值适用于牛，但也可假设适用于其它放牧动物（如绵羊、山羊等）。

　　ｅ．此值适用于已准备好食用的水果和蔬菜。

　　ｆ．该值适用于牛，对其它放牧动物（如绵羊、山羊等），此值将高出约达１０倍。

　　　　　　　　　　　　　　　　　　２３８　　　２４０　　　２４１

　　ｇ．该值同样适用于钚的同位素，即　　　Ｐｕ，　　　Ｐｕ，　　　Ｐｕ。

　　表１２给出了“新鲜”食品（即生产后很快被消费的食品）的Ｇｇ值，计算Ｇｇ时假设受照个体对某一给定食品和水的年摄入量为单次摄入，且急性排放的核素都是短时间内沉积于地面之上的，当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完全不同于上述假设时，应对表中参数作适当修正。若沉积的持续时间较长（如１星期等），则所关心核素的Ｇｇ值将略为偏低。

　　　 表１３　“储藏”食品中每单位峰值浓度相应的时间积分浓度Ｇｇａ．除了碘同位素外，假定核素以氧化物状态从大气向地面和植物表面沉积。对于大部分核素和食品，每单位峰值浓度的时间积分浓度对于释放核素的化学状态是不太灵敏的。当采用牧草中的浓度表示Ｇｇ时（表中左边两列数值），铜系元素同位素（尤其是钚）的Ｇｇ值将对所假设的化学状态将是灵敏的，当释放物质的化学状态在动物中的生物学迁移比所假设的氧化物状态更容易时，应采用修正后的Ｇｇ值。

　　ｂ．这些值是基于下述假设计算的：产品一旦加工处理为储藏食品后，放射性损失的唯一机制是放射性的衰变。即Ｇｇ值可以由下述表达式计算：

　　　　　　ｌａ　－λＲｔ　　　　　　　－λ

　　Ｇｇ＝∫o　 ｅ　　　　ｄｔ＝（１－ｅ　　）／－λ

　　　　　　　　　　　　　　　　　　－１

　　式中λg 为核素的放射性衰变率（ａ　　）（参阅表２）。

　　ｃ．此值适用于牛，对于其它放牧动物（如绵羊、山羊等），该值约高达１０倍。

　　　　　　　　　　　　　　　　　　　２３８　　　２４０　　　２４１

　　ｄ．此值也适用于其它钚的同位素，即　　　Ｐｕ，　　　Ｐｕ，　　　Ｐｕ。

　　表１３给出了“储藏”食品（即假设该食品在事故后生产或收割、贮存，并在其后的一年中均匀地被消费）的Ｇｇ值，计算Ｇｇ值时假设全年消费的各类食品都是在事故后生产和储藏的；且事故后这一年中所考虑的个体又一直在食用这种食品；只有放射性衰变才是食品中核素减少的唯一因素，实际上食品的生产、储藏和消费可能与此假设显著不同。因此，在应用Ｇｇ值时应注意实际情况与假设的符合程度。

　　Ｂ６　放射性核素在食品制备或加工中的损失因子ｆ的定义为未经制备或加工的食品ｇ与消费时刻（已经加工）的食品ｇ中核素比活度之比，ｆ值可因食品制备或加工方法的不同而异。对一般清洗法很难去污染的食品（如菠菜）或未经清洗就食用的食品（如苹果、梨和樱桃），可近似地取ｆ值为１；对剥去外部叶子、削去果皮或经清洗能显著地除去污染的食品（如莴苣、卷心菜、桔子和香蕉等），ｆ值可能大于１００。因此，对于水果、蔬菜和谷物，应根据食品中核素因加工而损失的具体情况确定合适的ｆ值，为慎重起见，可假设牛奶、奶制品、肉类、水和饮料的ｆ值为１，对于消费形态下进行测量的水果、蔬菜和谷类产品，ｆ值必须取为１。

附录Ｃ　　　　　　　有关参数的物理意义及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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